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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9/2021_2022__E6_B4_A5_E

5_85_B3_E5_85_AC_E5_c27_29327.htm 根据海关总署关于实施

报关员IC卡管理系统的有关规定，天津海关近期将在天津关

区实施报关员IC卡管理系统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一、

启用的时间和范围自2006年4月4日起在天津机场海关启用

，2006年5月份在天津关区全面启用，具体时间另行公告。二

、报关单电子数据的申报启用报关员IC卡管理系统后，报关

单位无论是委托录入公司或自行进行报关单电子数据申报，

应在电子数据向海关发送环节插入报关员IC卡进行身份确认

，否则不能完成申报。未办理重新注册和制作报关员IC卡的

报关员，海关将不接受其报关单电子数据申报。三、报关差

错的记分方式报关员IC卡管理系统实时监控报关员报关行为

并对报关差错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报关员记分考核

管理办法》进行记分。对于未通过审单系统报关单逻辑性和

规范性审核的报关单电子数据，系统将自动对申报报关员进

行记分；对于通过逻辑性和规范性审核的报关单电子数据仍

存在其他差错以及报关行为不规范的，则由现场海关人员对

申报报关员进行记分。四、记分的查询和复核报关员可通过

系统对记分情况进行查询。报关员对人工记分有异议的，可

向做出记分决定的现场海关提出复核；对系统自动记分有异

议的，可向天津海关企业管理处提出复核。 100Test 下载频道

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